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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聊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聊社规办字〔2024〕34 号

关于申报首批羡林学者创新团队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宣传部、社科联，市属开发区宣传办，各高

校、党校社科联（社科处），市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: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

着力发现、培养、集聚一批理论功底深厚、勇于开拓创新的青

年学术带头人，一批年富力强、锐意进取的青年学术骨干，加

快建立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骨干人才集群，根据《羡林学者培育

工程实施办法》（聊社规办发〔2020〕1 号）和《羡林学者创

新团队计划实施细则》有关要求，决定启动首批羡林学者培育

工程创新团队计划（以下简称创新团队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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羡林学者创新团队由学术带头人和核心成员组成。其中，

学术带头人 1 名，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；团队核心成员

2-6 名，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。羡林学者创新团队可依据

研究专长自主选定研究领域，“团队名称”以“研究方向或领

域+创新团队”命名，字数不超过 25 个字。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团队学术带头人

1.政治站位高，品德高尚，治学严谨，在主攻研究方向上

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工作条件，并已取得优秀业绩，具有较强

的组织协调能力、管理能力。

2.一般应是在职在编工作人员，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

（1979 年 1 月以后出生，省级人才工程入选者及省级社科奖获

得者可适当放宽），至少具备副高级职称资格。

3.学术研究方面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（2019 年起）：在中文

核心期刊至少发表论文 1 篇或出版学术著作 1 部（均为第一作

者或独立，下同），主持过省级及以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，

市级社科奖一、二等奖获得者，入选省级及以上人才工程。

4.每个培育期内，每人仅可作为一个团队学术带头人。

（二）团队核心成员

1.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品德优良，爱岗敬业，研究实绩突

出，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。

2.一般应是在职在编工作人员，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

（1984 年 1 月以后出生，市级人才工程入选者及市级社科奖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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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者可适当放宽），至少具备中级职称资格。

3.学术研究方面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（2019 年起）：在正式

报刊发表论文 2 篇或出版著作 1 部，主持 1 项市级社科规划重

点项目，获得过市级社科奖三等奖，入选市级人才工程；

4.团队成员具有较好的前期合作基础，研究方向互补性强，

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（每个团队至少包括两个人文

社科学科门类或一个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学科门类），鼓励团

队成员来自不相隶属单位；

5.团队有明确的任务分工，每位成员能保证对所承担的研

究任务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。

二、研究内容

研究内容重点支持交叉学科、新兴学科方面的研究，应体

现鲜明的人文特色、时代特征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，有科学

的研究规划、合理的经费预算以及明确、客观、可量化的成果

产出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创新团队每批培育期 2 年，在培育期内需要完成以下任务：

（一）论文任务。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 篇，或出版学术专

著 2 部；

（二）课题任务。主持市级及以上重点课题 2 项，或研究成

果获得市厅级党政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2 次；

（三）团队建设任务。该团队结构合理、研究能力突出、学



4

术特色明显，在本领域的学术影响明显提升；

（四）学术活动任务。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不少于 4 人次；

（五）社科普及任务。积极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普及，完

成交办的社科普及任务；

（六）其他任务。完成交办的临时性任务。

四、推荐名额

1.各县（市区）、市属开发区的推荐工作由宣传部（办）、

社科联负责，均不超过 2 个；

2.聊城大学不超过 6 个，其他院校不超过 3 个；

3.市直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可推荐 1 个；

4.其他有关社科单位或社科岗位确实有优秀人选的，可推

荐 1 个。

符合条件的创新团队均需通过团队学术带头人工作所在单

位推荐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，严格落实文件要求，认真向

单位党委（党组）负责同志汇报，切实做好创新团队的推荐工

作。要坚持标准条件、严格把关、优中选优，确保质量。

（二）申报者要认真阅读《羡林学者创新团队实施细则》（聊

社规办发〔2024〕3 号），熟知培育期的主要任务及考核管理

事项，期满考核合格的，由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

小组办公室、聊城市社科联认定为“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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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队”，并颁发证书；不合格的，可提交延期培育申请，经批

准，延长一年培育期，延长培育期满后仍不合格的，取消其羡

林学者创新团队资格。

（三）要认真填写《羡林学者培育工程创新团队计划申报书》

《羡林学者培育工程创新团队计划推荐汇总表》（均见附件，

A3 纸打印，一式 3 份）以及《符合申报条件成果一览表》，证

明材料（社科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），团队超过 1 个

的，标明推荐次序。请于 12 月 6 日前将上述资料报送至市社科

联 ， 同 时 将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社 科 联 科 研 规 划 部 邮 箱

sklkyghb@lc.shandong.cn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羡林学者培育工程创新团队建设周期为两年，计划支

持 10 个左右的团队，支持形式包括经费资助、委托课题、成果

推广等形式。研究成果得到省、市领导批示肯定等进一步推广

转化取得显著成效的，参照《聊城市社科规划课题推广转化跟

进服务办法》，给予适当经费资助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是评审和今后支持资助的重要依据，团队带

头人要认真填报，重点突出团队的创新潜力，做好课题的研究

规划，合理确定产出目标，确保申报材料质量。

（三）《申报书》的文字表述要写实、准确、客观。附件材

料要真实可靠、详实完备、清晰可视。如发现有不实或伪造等

情况，取消参评资格，并予以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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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吕文冰

联系电话：7110366

地 址：聊城市昌润南路 8 号市政府 3 号办公楼 809 室

附件：1.羡林学者培育工程创新团队计划申报书

2.羡林学者培育工程创新团队计划推荐汇总表

3.符合申报条件成果一览表

4.羡林学者创新团队计划实施细则

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聊 城 市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

2024 年 11 月 21 日

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11 月21日印发


